2023年度康巴什区应急管理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联合抽查任务名称
	发起部门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或数量
	检查方式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
	烟花爆竹企业联合抽查
	1、未经许可经营，超许可范围经营，许可证过期继续经营烟花爆竹的；2、烟花爆竹单位危险工序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未依法取得相应资格的；3、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的；4、对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的处罚；5、零售经营者到批发企业仓库自行提取烟花爆竹。
	全康巴什区烟花爆竹企业
	20%
	实地核查
	康巴什区应急管理局
	康巴什区公安分局
	2023年12月
	2024年2月

	2
	非煤矿山、冶金等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联合抽查
	1、企业是否取得有效的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2.对非煤矿矿山企业未取得、接受转让的、冒用或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3、对非煤矿矿山企业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4、企业是否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5、企业是否按照要求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6、企业主要负责人、企业名称、注册地址发生变更的，是否在法律法规规定时限内办理相关变更手续；7、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自任职之日起6个月内，是否经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8、企业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按照要求持证上岗；9、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是否按照要求进行审批；10、企业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建设是否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全康巴什区非煤矿山及冶金等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20%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康巴什区应急管理局
	康巴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4月
	2023年10月

	3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联合抽查
	1、企业是否取得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2、企业是否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3、企业是否按照要求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4、企业主要负责人、企业名称、注册地址发生变更的，是否在法律法规规定时限内办理相关变更手续；5、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自任职之日起6个月内，是否经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全康巴什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
	20%
	实地核查
	康巴什区应急管理局
	康巴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7月
	2023年10月


